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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针对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点体

规划，本次区域洪水影响评价采用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规划

与水利规划、防洪、河道及水利工程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8.1结论

（1）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和许昌市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防洪标准，确定开发区的防洪标准为近期 50年一遇。开发区防洪标准满足

相关规范及城市规划。

（2）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基本不改变主要河道及排水沟渠的

天然现状，对河道正常行洪无不利影响。许昌市城区防洪排涝规划建设整

治排水渠道，并对河道进行清淤、衬砌、扩大容水量，这些措施实施后，

河道行洪安全将大大提高。

（3）开发区规划的建筑物及设施基本位于河岸上，不占用行洪断面面

积，大部分远离河槽，对主槽的变化、河床扰动很小，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也很小。许昌市河道生态治理工程已对区内局部河段进行清淤清障护坡、

衬砌、拓宽，这些措施有利于河势稳定。

（4）水利工程、水文站等都在工程影响范围之外，开发区建设不会对

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5）灞陵河许由路（河道桩号k15+535）至南外环路（河道桩号k20+022）

段已规划按 50年一遇防洪标准治理，经复核堤防全线满足安全超高要求。

运粮河双龙湖公园暗涵过流能力小，阻水严重，不满足 5年一遇洪水

过流，为保证运粮河行洪安全，需立即拆除重建，经复核拆除重建后运粮

河许由路（河道桩号 YL5+700）至入灞陵河口（河道桩号 YL7+100）段堤

防/岸顶全线满足安全超高要求；50年一遇洪水时，洪水不出河道，但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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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高度较低，不满足 0.8m超高要求。由于运粮河 50年一遇洪水时，洪

水不出河道，运粮河 50年一遇洪水不会对开发区产生淹没影响。

康庙沟河道起点（桩号 0+000）至许昌西连接线（桩号 3+854）现状不

满足 5年一遇防洪标准，50年一遇洪水将漫溢出河道，对河道两岸地块有

一定淹没风险。建议开发区后期在该区域建设厂房项目时将场地填至安全

高度或采取后续工程进一步提升康庙沟防洪标准。

（6）对于不满足 50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桥梁，为避免群众人身及财产

安全遭受损失，建议汛期限制使用，并尽快拆除重建。

8.2建议

（1）开发区建设应同时落实工程征地范围内的防汛责任，制定工程管

理方案及防汛抢险预案，征求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明确有关防御

措施。

（2）建议在规划布置用地时，充分考虑河道洪水淹没影响范围，尽量

选择设计洪水位以上高程地段建厂建房，且工程建设范围一定要符合河道

管理范围要求、符合河道蓝线规划，不侵占河道、边滩，不得侵占河道蓝

线。

（3）运粮河双龙湖公园暗涵过流能力小，阻水严重，不满足 5年一遇

洪水过流，为保证运粮河行洪安全，需立即拆除重建

（4）康庙沟河道起点（桩号 0+000）至许昌西连接线（桩号 3+854）

现状不满足 5年一遇防洪标准，50年一遇洪水将漫溢出河道，对河道两岸

地块有一定淹没风险。建议开发区后期在该区域建设厂房项目时将场地填

至安全高度或采取后续工程进一步提升康庙沟防洪标准。

（5）后续开发区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开发区管委会及当地水行政

主管部门做好备案登记管理工作，确保备案登记规范化运作，同时也应积

极配合加强督查，确保方案各项指标控制和各项补偿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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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议向社会发布洪水及洪水风险告示，公示洪水淹没风险影响范

围和边界，并建立健全防洪风险管理体系等。

（7）为防洪圈的建设预留空间。

（8）为减轻洪水倒灌对开发区影响，建议开发区未来对排水涵闸加装

防洪拍门，建议采用玻璃钢材质。

（9）加强开发区提排抽排等排涝设施建设，减小强降雨对开发区的不

利影响。

8.3负面清单管理

区域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后，对满足承诺备案条件的入区项目实行

承诺备案制。

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的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审批采用负面清单制度，

对负面清单内的入区项目仍实行审批制，由有管辖权的水政主管部门审批

后实施。（注：灞陵河、运粮河采用现划定河道管理范围，康庙沟近期采用

现划定河道管理范围，远期规划治理后采用规划治理后河道岸线和河道管

理范围。）

根据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河道在行洪排涝中的重要性，本评价

报告提出区域范围内入区涉河项目负面清单如下：

（1）涉河建设项目产生的壅水高度、阻水面积比、对堤身及岸坡稳定

堤身和堤脚冲刷超过相关技术规定的项目；

（2）涉穿灞陵河堤防、破堤项目，在灞陵河主河道布置构筑物的建设

项目。

（3）施工工艺及施工周期对河道防洪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

8.4建设项目控制参数和条件

（1）道路（桥梁）类项目控制参数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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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及许昌市的防洪排涝标准和规划布局提出许

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拟入区项目涉水桥梁梁底标高、桥梁跨径等控制参数和

条件如下：

1）标高

开发区内跨灞陵河、运粮河桥梁列入负面清单管理，由建设单位按程

序报批。建设单位应编制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审查通过后按建设方案，经

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建议康庙沟拟建桥梁梁底标

高按设计洪水位加 0.5m进行控制。0.5m的超高是综合考虑河道漂浮物及根

据《公路桥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2015）确定的（该规范规定的不

通航河道上建造桥梁的桥下净空为 0.5m）。

2）桥梁跨径及基础

根据水域在防洪排涝方面的重要程度，考虑开发区未来建设情况，为

维持河道行洪排涝功能，建议内河的所有桥梁占用河道断面面积不超过 6%

应考虑冲刷淤积和堤防安全稳定因素，桥梁纵轴线宜与洪水主流流向正交：

支墩选型宜流线型和圆型墩柱、支墩位置不宜安置在堤防；有堤防河道桥

墩顺水流方向轴线与设计洪水的主流方向的交角不宜超过 5°；无堤防平原

型河道桥墩顺水流方向轴线与设计洪水的主流方向的交角不宜超过 10°

3）选址及桥位处河底高程

桥梁选址，应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及河势变化因素，考虑建桥疏

浚可能对桥梁结构的影响，建桥时应对桥梁覆盖部位的河道按规划河底高

程进行疏浚。

4）河岸护砌及桥面排水

建议桥台与护岸一体化建设。考虑水污染防治和桥梁通行条件（是否

允许油汽等易造成水污染的车辆通行），宜集中排水，避免造成城区灞陵河

水污染事件发生。

5）施工度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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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河工程均宜安排在非汛期施工，应考虑汛期与非汛期、超标准洪水

情形，不应全断面同时施工。若确需安排在汛期施工，涉水工程项目法人

应当编制应急度汛方案，报有管辖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报有管辖权的

防汛部门备案。施工时对堤防、河岸等水利设施有损坏的，应当按不低于

原标准进行恢复。

（2）地块类项目控制参数和条件

按照河道管理等相关规定，以及前章洪水淹没分析评价，提出许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地块类项目控制参数和条件如下：

1）地块用地红线需在河道管理范围外。

2）在洪水淹没风险区域较高区域建设厂房，需将场地填平至设计洪水

位 0.5m以上标高。

（3）穿河跨河管线工程控制参数和条件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穿河管线工程控制参数和条件如下：

1）穿河管线涉及规划水域的，应当按水域规划河底高程和水域宽度进

行预埋。

2）穿河道的管线，管线顶部（包括保护层）与河底的距离应满足其行

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且不得小于规划河底高程下 2.5m。

3）穿河管线工程宜安排在非汛期施工，若确需在汛期施工，开发区应

当编制应急度汛方案。

4）跨河管线与堤防的净空高度应满足相关行业规范要求

5）施工时对堤防、河岸等水利设施有损坏的，应当接不低于原标准进

行恢复。

6）施工时考虑在有压管道条件下多种穿河穿堤工艺的比选，考虑汛期

与非汛期、超标准洪水情形。

（4）景观、绿道类项目控制参数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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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宜在临水线以内设置景观、绿道类：若需在临水线以内设置景观

绿道类项目，应当采用桩注式架空式，景观平台、栈桥底在常水位以上 0.3m。

2）如采用实体，应当在规划河宽之外，如现状河宽大于规划河宽，按

现状河宽控制。并做好与河岸（堤防）的连接，采取措施确保施工期河岸

（堤防）安全。

3）景观、绿道类工程宜安排在非汛期施工，若确需在汛期施工，涉水

工程项目法人应当编制应急度汛方案。

4）施工时，涉及保护区和控制区水域的，如采用土石围堰，土石围堰

宽度不得超过河道宽度的 1/2。

5）施工完成后及时拆除施工围堰等临时设施，

6）施工对水域河岸有破坏的，施工完成前应对水域河岸进行恢复，恢

复护岸不低于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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